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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晨化股份 股票代码 3006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达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宝应县曹甸镇镇中路231号

电话 0514-82659030

电子信箱 chzq@yzch.cc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29,795,846.33 384,161,882.39 6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070,139.58 55,398,849.73 5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7,852,957.66 48,659,622.11 59.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801,914.22 101,926,352.55 -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37 45.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37 4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1% 6.10% 2.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23,384,025.15 1,166,236,014.48 1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2,592,407.18 954,132,725.07 2.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2,88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于子洲 境内自然人 24.07% 51,235,964 38,426,973

徐长胜 境内自然人 5.29% 11,259,507

杨思学 境内自然人 4.04% 8,609,098 6,456,823

滕湘 境内自然人 2.87% 6,103,625

史承华 境内自然人 2.21% 4,714,984

郝思珍 境内自然人 2.14% 4,557,145

董晓红 境内自然人 1.94% 4,131,392 3,098,543

郝云 境内自然人 1.79% 3,820,536

王海丽 境内自然人 1.50% 3,200,840

郝巧灵 境内自然人 1.12% 2,387,916 1,790,9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滕湘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103,625股，实际合计持有6,103,625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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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21年8月20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厚普股份 股票代码 3004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莞苓 陈强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康隆路555号 成都市高新区康隆路555号

电话 028-63165919 028-63165919

电子信箱 hpgf@hqhp.com hpgf@hqhp.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57,330,020.11 162,662,776.11 11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676,591.86 -29,742,761.48 15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1,249,126.08 -35,190,903.09 131.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131,829.57 -27,642,720.55 -8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 -0.082 156.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 -0.082 15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2.46% 4.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970,619,552.69 1,912,304,252.20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66,429,639.46 1,049,894,076.59 1.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6,08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星凯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51% 56,568,100

江涛 境内自然人 10.59% 38,638,323

王季文 境内自然人 10.00% 36,472,000 27,354,000

唐新潮 境内自然人 7.28% 26,537,500

华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6%

21,000,

000

刘艺 境内自然人 0.99% 3,614,400

刘大平 境内自然人 0.65% 2,374,200

费明硕 境内自然人 0.45% 1,653,100

北京爱洁隆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1,650,900

张翠红 境内自然人 0.44% 1,597,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季文为北京星凯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此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费明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53,100股，实际合计持有1,653,1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加注设备及其他零部件影响因素

（1）氢能装备

自2005年开始，中国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节能减排，近几年为了实现减排目标，中国

已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能源结构等多项措施， 并于2020年实现碳排放强度较2015年下降

18.8%，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9%。 在2020年9月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习近平主席首次向全世界表示中国将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到

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远目标。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2020年度，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145艾焦，其中石

油和煤炭占比达75.86%，虽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较2019年上涨2.1%，但受益于天然气消费增长6.9%，

可再生能源消费增加15%等影响因素，较过去十年年均3.8%的增长率相比仍有所降低。 因此要想减少

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就需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2021年4月，国家能源局明确要落实到2030年国内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任务。 与之匹配的储氢、储能及终端电气化产品市场

巨大。 氢能作为二次能源，具有可存储及“零排放”的优势，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参与者。 根据光大

证券在《氢能：清洁二次能源的降本策略———碳中和深度报告》的预测，当前时点来看，技术最成熟、

未来发展前景相对最为广阔的是交通领域的燃料电池汽车；汽、柴油作为传统车用燃料，统治汽车领

域约百年的时间，在新能源革命的大潮及全球碳中和的趋势下，车用动力的变革已经开始。 而加氢站

规模化建设是推动氢能使用成本下降的核心。 综上，未来清洁能源和氢能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新的世界

经济利润增长点。

国家政策的引导，为公司在氢能源业务、天然气业务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 公

司自成立以来便专注于清洁能源装备行业， 目前公司清洁能源业务已由传统的天然气车用装备业务

领域顺利扩展到天然气船用装备领域、氢能源装备领域及能源物联网等业务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氢能业务实现销售收入978.75万元，液空厚普氢能业务实现销售收入4,439万元；

公司新签订单1,300万元，液空厚普新签订单2,00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及液空厚普完成了中国电力

延庆园加氢站二期项目冬奥会配套加氢站（70MPa）、日加注量达4,800kg的北京大兴氢能科技园加

氢站、宁夏宝廷子母加氢站等站的建设并投入使用。

报告期内， 由公司自主研发的100MPa氢气质量流量计、70MPa加氢机、70MPa加氢枪成功推向

市场，再次打破国际垄断，进一步提高了国产竞争力。 此外，公司正在研究开发低压固态储氢装备及活

塞式氢气压缩机。 低压固态储氢装备是公司基于钒基固态储氢合金技术，新拓展的储能产业路线，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小批量试制。 活塞式氢气压缩机目前也已通过了1,000小时的连续运行测试，未来将

继续完善以增强公司在氢能制、储、运、加全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

（2）天然气装备

《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 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在制造业升级、国产化替代进程

加快的背景下，高端装备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高端装备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公司在

清洁能源装备及核心零部件领域集研发和生产为一体，是清洁能源高端装备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提出，“到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亿吨标煤以内，天然气在

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达到15%左右。强调要加强天然气勘查开发，开展交通领域气化工程，大力推

进车、船用燃油领域天然气替代，加快内河船舶液化天然气燃料的推广应用。 ”

根据Our� World� in� Data统计显示，中国碳排放量自2000年开始迅速增长，到2020年碳排放量

高达102.51亿吨，2020年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但中国碳排放量仍达到近20年的最高点，较2019年增

长0.08%，较2000年增长206%，目前中国仍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显

示，2020年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三大化石能源的合计碳排放量占我国碳排放来源的91.87%。 因

此，降低对传统能源的消耗，进一步减少煤炭燃烧，增加对天然气的使用，是实现“碳达峰” 和“碳中

和” 目标的有效途径。

1）天然气船用装备

报告期内，公司LNG船用业务新签合同2,644万元，包括LNG岸基站、岸基加注橇及控制系统等业

务。 此外，2021年7月， 由公司提供全套LNG加注系统的湖南首艘200立方LNG新能源油气加注趸船

（湘能源1号）在沅江成功下水。

2019年， 交通运输部在长江三峡开始受理LNG动力船过闸更是打通了长江上下游LNG船舶的通

行，今年2月《广西内河液化天然气（LNG）动力船舶优先过闸指导意见》开始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内

河船用LNG市场的发展。 LNG作为动力燃料相对汽油、柴油具有安全、清洁、经济的优越性已被国际社

会深度认可并广泛应用。

在LNG船用业务领域，公司先后推出了趸船加注站、岸基加注站、移动船加注站和船用供气系统

等业务， 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21年7月公司和广西中船北部湾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共同与某海外客户签订了1,500立方和3,000立方LNG运输船的方案设计合同。 目前公司天然

气船用市场已涵盖内河船领域及海船领域，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创新研发、攻克技术难关，争取实现氢

燃料船及氢加注趸船的突破，借助双碳目标的发展优势，扩大公司在清洁能源船用装备领域的竞争优

势。

2）天然气车用装备

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车用装备业务新签合同24,182万元，其中国际业务新签合同4,842万元，业

务涵盖德国、埃及、匈牙利、荷兰等国家。

LNG作为国际上公认的清洁安全的能源，具有抗暴性高、排放污染物少、经济安全等优点，是汽车

发动机理想的燃料。天然气汽车作为新型替代燃料汽车是目前清洁燃料汽车的重要发展方向。2015年

至2020年，天然气商用车的占比由0.8%上升至2.7%。 近年来我国LNG重卡的销量也呈现出不断提升

的趋势，根据中国卡车网的统计数据，2020年我国天然气重卡产量约14.2万台，占比8.77%，未来LNG

重卡的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 LNG商用车及LGN重卡的快速发展带动了LNG加注站需求的增长，LNG

加注站未来仍有发展空间。

在LNG车用装备业务方面，公司紧密围绕市场需求，深耕LNG车用加注领域，不断优化产品技术，

提高产品质量， 保持设备在LNG车用加注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 LNG作为动力燃料相对柴油具有安

全、环保、经济的优越特性已被深度认可并广泛应用。 公司LNG\CNG车用加注设备通过加速产品更新

换代步伐，加强成本控制，已逐渐在行业内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 未来，在加速开拓国内存量市场迭代

需求的同时，公司还将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优势，大力发展以欧洲、非洲、俄罗斯为代表的地区或国

家的国际业务，积极抢占国际客户的新增市场，力争早日实现国际市场国内化。

（3）航空零部件

国家“十四五”期间，要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要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

实力同步提升强军行业逻辑稳健。 此外，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商飞市场预测

年报（2020-2039年）》数据显示，未来20年，预计中国航空市场将接收50座以上客机8,725架，市场

价值约1.3万亿美元。 到2039年，中国机队规模将达到9,641架。

公司航空零部件业务主要由嘉绮瑞公司开展，报告期内，嘉绮瑞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81.05万元，

已超过嘉绮瑞公司2020年全年实现的营业收入。

嘉绮瑞公司主营业务为航空零部件领域的技术研发、制造。 未来，嘉绮瑞公司将继续加大技改力

度，持续提升产品精度和产能，在实现较好经营效益的同时，也与公司清洁能源加注装备制造主业形

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并努力以“专精特新” 为方向，通过技术升级、科研转化、项目孵化等措施将嘉绮

瑞公司打造成为行业领先企业。

2、工程、设计

由于2018年负责EPC业务的宏达公司出现巨额亏损， 此后宏达公司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重新调整

业务方向，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宏达公司以“稳” 为主，努力求“进” ，力争在产业链中发挥其经营资

质优势。报告期内，宏达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7.90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未来，宏达公司将继续把

重心放在加气站、加氢站建设领域，为公司完善产业链做好配套服务，全力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3、天然气能源贸易

根据卓创资讯统计显示，2021年上半年， 中国LNG总供应量为1,990万吨， 同比增加了18.33%；

LNG消费量为1,964万吨，同比增加了16.94%。 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从2010年的1,074.0亿平方米提升

至2020年的3,259.1亿立方米，复合增速达11.74%。 但2019年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

仅为8.1%，占比依然较低，在国内“十四五” 规划期间，“碳中和”“碳达峰” 等目标下，预期对LNG运

用的政策利好持续存在。

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能源贸易实现了营业收入6,305.01万元，同比上期增加88.29%。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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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

讨论与分析” 。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敏芯股份 688286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铭彦 仇伟

电话 0512-62956055 0512-62956055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99号NW-09楼501室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99号NW-09

楼501室

电子信箱 ir@memsensing.com ir@memsensin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145,324,190.85 1,123,763,708.05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7,690,878.55 1,062,135,619.94 1.4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6,589,904.48 133,113,997.57 4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17,658.61 17,043,387.28 -4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72,458.67 15,916,527.77 -6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99,627.19 -8,913,480.88 279.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5.80 减少4.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43 -5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43 -55.8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5.71 12.14 增加3.57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7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李刚 境内自然人 20.20 10,745,026 10,745,026 0 无 0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08 4,831,023 4,831,023 0 无 0

上海华芯创业投资企业 其他 9.06 4,820,349 4,820,349 0 无 0

顾青 境内自然人 3.63 1,928,888 0 0 无 0

苏州昶众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8 1,850,000 1,850,000 0 无 0

西藏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6 1,682,886 1,682,886 0 无 0

梅嘉欣 境内自然人 3.12 1,658,930 1,658,930 0 无 0

胡维 境内自然人 2.96 1,573,456 1,573,456 0 无 0

南京中益仁 投资有限 公

司－日照市益敏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8 1,531,563 1,531,563 0 无 0

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2.34 1,242,309 1,242,30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刚、胡维、梅嘉欣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

人；李刚系苏州昶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二者构成

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

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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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

文件的规定，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64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1,33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62.67元，共计募集资金83,351.1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7,302.77万元后

的募集资金为76,048.33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4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816.24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73,232.0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298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73,232.09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27,358.39

利息收入净额及理财产品收益 B2 474.32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7,839.15

利息收入净额及理财产品收益 C2 511.09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35,197.54

利息收入净额及理财产品收益 D2=B2+C2 985.41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39,019.96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39,019.96[注1]

差异 G=E-F 0

[注1]：实际结余募集资金分别为募集资金银行账户期末余额21,219.96万元和购买理财产品期末余额17,800.00万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苏州敏芯微电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4日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2020年9月24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昆山灵科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灵科” ）、苏州德斯倍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斯倍” ）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

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有8个募集资金专户、1个定期存款账户和1个通知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鸡湖支行

10551301040054442 6,686,358.54 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 招商银行苏州中新支行 512903602710907 51,333,005.30 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75010122001348411 128,045.93 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姑苏支行 632235885 414,286.35 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8901007880160000464

3

6,627,364.62 募集资金专户

德斯倍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中新支行

512908786510803 83,528,273.19 募集资金专户

德斯倍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鸡湖支行

10551301040054723 310,052.15 募集资金专户

昆山灵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75010122001362827 2,272,225.24 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姑苏支行 720039015 17,900,000.00 通知存款账户

昆山灵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75010122001471655 43,000,000.00 定期存款账户

合计 212,199,611.32

三、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06,629,151.4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239,166.82元置换已从自有资金账户支付的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1）置换先期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

实际投入金额

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MEMS麦克风生产基地新建项目 40,026.09 6,244.76 6,244.76

MEMS压力传感器生产项目 5,991.42 455.29 455.29

MEMS传感器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4,655.00 3,962.87 3,962.87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0,000.00

合计 70,672.51 10,662.92 10,662.92

（2）置换先期支付发行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623.92 623.92

合计 623.92 623.92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

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保本理财、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且该类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投资产品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以上资金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之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董事长行使决策权。

本期购买及赎回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本年收益

是否

赎回

期末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苏

州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

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1,000.00 7.65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苏

州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8520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3,000.00 45.00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苏

州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

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7,000.00 54.39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苏

州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1JG6050期(1个月三层网点专属)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500.00 3.88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苏

州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

JG901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30天网点专属)

1,500.00 3.93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苏

州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1JG6111期(3个月看涨网点专属)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300.00 否 1,3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苏

州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1JG6123期(3个月看涨网点专属)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0.00 否 1,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苏

州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1JG7330期(三层看涨)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5,500.00 否 5,5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苏

州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

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5,000.00 37.50 是

中国农业银行金鸡湖支行

“汇利丰” 2021年第6318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10,000.00 76.27 是

中国农业银行金鸡湖支行

“汇利丰” 2021年第4309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10,500.00 86.80 是

中国农业银行金鸡湖支行

“汇利丰” 2021年第5192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10,000.00 否 10,000.00

招商银行苏州分行中新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30天结构性存款 (产

品代码NSU00179)

2,000.00 2.43 是

招商银行苏州分行中新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 3,000.00 10.21 是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31天结构存款 7,000.00 8.80 是

合计 69,300.00 336.86 17,800.00

（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20年11月9日召开的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2,559.58�万元，本次拟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金额为760万元，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9.69%。 公司最近12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金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公司承诺每12个月内累计使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将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月内不

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MEMS传感器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有利于整合企业研发资源，提升公司技术研发水平，不断提升产品性能，

拓展产品应用领域，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地位提供创新保障，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

效益。

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降低公司流动性风险及营业风险，增强公司的经营能力，有利于

公司扩大业务规模，优化财务结构，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首发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但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情况。 具体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20年11月9日召

开的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同意计划增加

“MEMS麦克风生产基地新建项目”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由子公司苏州德斯倍电子有限公司租赁场地进行建设，改

为由苏州德斯倍电子有限公司在租赁场地上和本公司在自有土地上联合实施。

（二）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分别以总额不超过40,026.09万元和5,991.42

万元的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德斯倍公司和昆山灵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 用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中

“MEMS�麦克风生产基地新建项目”和“MEMS压力传感器生产项目”的实施，借款期限3年，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发

生之日起算。 本次借款到期后可续借，亦可提前偿还。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8月20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3,232.0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1） 7,839.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197.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注2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

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注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

重大

变化

MEMS麦克

风生产基地

新建项目

否

40,

026.0

9

40,

026.0

9

40,

026.09

5,

959.03

16,

419.70

-23,

606.39

41.02

项目计

划建设

期 为 3

年

不适用 否 否

MEMS压力

传感器生产

项目

否

5,

991.4

2

5,

991.4

2

5,991.42 363.99

1,

535.33

-4,456.09 25.63

项目计

划建设

期 为 3

年

不适用 否 否

MEMS传感

器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

目

否

14,

655.0

0

14,

655.0

0

14,

655.00

1,

516.13

6,

425.73

-8,229.27 43.85

项目计

划建设

期 为 3

年

不适用 否 否

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否

10,

000.0

0

10,

000.0

0

10,

000.00

0.00

10,

056.78

56.78 100.5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否

超募资金 否

2,

559.58

2,

559.58

2,559.58 0.00 760.00 -1,799.58 29.69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否

合计 －

73,

232.0

9

73,

232.0

9

73,

232.09

7,

839.15

35,

197.54

-38,

034.55

48.06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之说明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四）之说明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

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三）之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四（一）之说明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

募投项目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四（二）之说明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4：截至2021年6月30日，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投入金额人民币10,056.78万元，其中包括初始承诺投资总额人

民币10,000.00万元和对应专项账户中产生的利息以及理财产品收益人民币56.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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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1年8月19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8月9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庄瑞芬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1

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

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同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信息披露的内容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其决策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

获取更多投资回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亦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3.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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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8月19日，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保本理财、定期存

款、大额存单等），且该类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投资产品的期限最长不

超过12个月。

以上资金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

使用。 并授权董事长行使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7月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64号）核准，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3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2.6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33,511,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101,190,067.60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32,320,932.4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后，于2020年8月5日出具了“天健验字〔2020〕298号”的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苏州敏芯微

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和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

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保本理财、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

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投资产品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本次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

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四）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五）实施方式

在上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现金管理收益分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资金。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

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亦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

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保本理财、定期存

款、大额存单等），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并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督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

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

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和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其决策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

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的

正常使用，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3.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其决策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

获取更多投资回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亦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3.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本次事项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本次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文件

1、《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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